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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s to
the “Busines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 Act”

On June 15, 2015, the Legislative Yuan passed
amendments to the M&A Act, which will come into
effect on January 8, 2016. Since the amendment
covers various areas, the amended M&A Act wil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companies that undergo
mergers, acquisitions, or reorganization. The salient
points of the amendment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I. Relaxation on limitation imposed on type of
consideration acceptable in M&A transactions

1. In addition to issuance of new shares, cash or
other assets can also be used as consideration
in a share exchange or spin-off.

2.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r types of
consideration can be distributed to different
shareholders, provided that the consideration
received by each shareholder is of equal value.

3. The “triangular merger” commonly seen in the
U.S. M&A practice is introduced to eliminate
the pre-emptive rights of employees and
existing shareholders to subscribe new shares,
where a parent company issues new shares as
consideration for its subsidiary’s M&A
transaction.

II. Simplify M&A procedures to increase efficiency

1. Simplified M&A: For merger between sister
companies with common parent company
(which owns at least 90% of the shares of the
sister companies), share exchange between a
parent company and its 90% (at least) owned
subsidiary, and spin-off where a subsidiary
transfers assets to its parent company, the
resolution procedure via shareholders’ meeting
for both counterparties is waived.

2. Asymmetric M&A: when the number of shares
newly issued as consideration for share
exchange or spin-off does not exceed 20% of
the company’s total outstanding voting shares,
and the total value of cash or other assets given
as consideration does not exceed 2% of the
company’s net asset value, the resolution
procedure via shareholders’ meeting is wa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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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s to
the “M &A
Act”(cont.)

3. The simplified M&A model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Merger

Simplified merger
between parent and
subsidiary

Article 19
(newly
added)

Simplified merger
between sister
companies

Article 19
(newly
added)

Asymmetric merger
(acquiring party)

Item 7,
Article 18
(newly
added)

Share
Exchange

Asymmetric share
exchange
(acquiring party)

Item 6,
Article 29
(newly
added)

Simplified share
exchange between
parent and
subsidiary

Article 30
(newly
added)

Spin-off

Asymmetric
spin-off (acquiring
party)

Article 36
(newly
added)

Simplified spin-off
between parent and
subsidiary

Article 37
(newly
added)

III. Enhanc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hareholders, employees, and creditors

1. A public company, before holding a Board
Meeting for M&A resolution, shall set up a
special committee to evaluate the M&A
transaction, and report the results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shareholders. For a
company that has already set up an audit
committee, the aforementioned evalu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by the audit committee.

2. Fortify the right of dissenting shareholders to
require the company to buy back their shares:
when a company and the dissenting
shareholders are unable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buyback price, the company is
obligate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ourt for
determination of a fair price. The company
shall first pay to the dissenting shareholders
the deemed fair price, and subsequently pay
the difference once the court determines the
fai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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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s to
the “M &A
Act”(cont.)

3. In the case where a public listed company
becomes delisted due to an M&A transaction,
or the surviving or newly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not publicly listed, the M&A
transaction shall be subject to consent by
shareholders representing two-thirds or
mor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hares issued by
the public listed company.

4. When a director of a company has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an M&A transaction, the director
shall explain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shareholders’ meeting the important details
of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as well as the
reason in favor or against the M&A
transaction.

5. The amended M&A Act stipulates that if a
company acquires more than 10% of the
total shares issued by a public company for
the purpose of effecting the M&A
transaction, the company shall report to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uthority within 10
days of such acquisition. Failure to do so will
result in loss of voting right of the acquired
shares exceeding 10% of the total shares
issued.

IV.Amendments to relevant tax benefits provided

To be in line with the loss carryforward period
which was extended to 10 years under the
Income Tax Act, as well as diversification in the
type of consideration available for M&A
transactions, several tax benefits are amended or
added as follows:

Revision Statutes
Deferral and exemption of transaction
taxes:
 If shares with voting rights are used

as consideration for spin-off, the
value of such shares shall not be less
than 65% of total consideration; the
above requirement shall continue to
be noted during the 3 years after the
land title has been transferred, and
land value increment tax has been
deferred.

 If a parent company acquires a 90%
owned subsidiary via share
exchange.

Article 39
(formerly
Article 34)

 The loss carryforward period is
extended from 5 to 10 years.

Article 43
(former
Article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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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 Statutes
 Corporate income tax may be

exempted in a spin-off, if the value of
voting shares acquired constitutes
not less than 80% of the total
consideration, and the said shares
will all be consequently transferred
to the shareholders.

Article 44
(formerly
Article 39)

 A parent company holding 90% or
mor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hares
issued by a subsidiary as a result of
M&A transactions, including via
share exchange, may elect to file
consolidated corporate income tax
return for itself and its Taiwanese
subsidiaries from the fiscal year
since it holds the subsidiary for
twelve months within a given tax
year.

Article 45
(formerly
Article 40)

PwC Observation:

1. In the future, when carrying on M&A transactions,
appropriate M&A models can be selected and
arranged based on the purpose of the M&A, 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 target company. As cash can
now constitute a larger proportion of the entire
M&A consideration, the short-term effect of
earning per share dilution due to the issuance of
new shares can be mitigated.

2. Triangular merger is a newly introduced M&A
model, which can be used in lieu of share
exchange in the future,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Taiwan-U.S. cross-border M&A transactions.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will be
introduced in rulings to be issu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3. In general, the criteria for tax deferral and
exemption in a spin-off have shifted from being
“consistent with merger” to being “consistent with
acquisition”. Companies should pay extra
attention in applying tax exemption or deferral
measures prescribed by the M&A Act. In addition,
the loss carryforward period being extended from
5 to 10 years does not appear to be retroactive i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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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日期文號： 中華民國104年7月8日華總一義字第10400078331號

摘 要： 茲修正企業併購法，公布之。

主 旨：

第 一 條 為利企業以併購進行組織調整，發揮企業經營效率，特制定本法。

第 三 條 本法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辦理。 公司之併購，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依公司法、證

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勞動基準法、外國人投資條例及其他法律之規定。金

融機構之併購，依金融機構合併法及金融控股公司法之規定；該二法未規定者，

依本法之規定。

第 四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公司：指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二、 併購：指公司之合併、收購及分割。

三、 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之公司

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

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

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

四、 收購：指公司依本法、公司法、證券交易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金融控

股公司法規定取得他公司之股份、營業或財產，並以股份、現金或其他

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

五、 股份轉換：指公司讓與全部已發行股份予他公司，而由他公司以股份、

現金或其他財產支付公司股東作為對價之行為。

六、 分割：指公司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將其得獨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之營

業讓與既存或新設之他公司，而由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以股份、現金或

其他財產支付予該公司或其股東作為對價之行為。

七、 母、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超過半數之公司，為母公司；被持有者，為子公司。

八、 外國公司：指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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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公司進行併購時，董事會應為公司之最大利益行之，並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處理併購事宜。

公司董事會違反法令、章程或股東會決議處理併購事宜，致公司受有損害時，

參與決議之董事，對公司應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

公司進行併購時，公司董事就併購交易有自身利害關係時，應向董事會及股東

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及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理由。

第 六 條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於召開董事會決議併購事項前，應設置特別委員會，就本

次併購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議，並將審議結果提報董事會及股

東會。但本法規定無須召開股東會決議併購事項者，得不提報股東會。

前項規定，於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有審計委員會者，由審計委員會行之；其辦

理本條之審議事項，依證券交易法有關審計委員會決議事項之規定辦理。

特別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進行審議時，應委請獨立專家協助就換股比例或配發

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提供意見。

特別委員會之組成、資格、審議方法與獨立專家之資格條件、獨立性之認定、

選任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七 條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本法應發送股東之併購文件屬下列之一者，經公司於證

券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公告同一內容，且備置於公司及股東會會場供股東索閱

者，對於股東視為已發送：

一、 依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三十一條第七項、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應附

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之合併契約、轉換契約或分割計畫之應記載事項、特

別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審議結果及獨立專家意見。

二、 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十條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於董事會

決議後，應附於對股東通知之合併契約、轉換契約或分割計畫之應記載

事項、特別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審議結果及獨立專家意見。

公司董事會依第十八條第七項、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九條第六項、第三十

條第一項、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為併購之決議，免

經股東會決議且決議無須通知股東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就併購事項提出報

告。

第 八 條 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保留發行之新股由員工承購、通知原有股東儘先

分認或提撥一定比率對外公開發行，不受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

項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之限制：

一、 存續公司為合併而發行新股，或母公司為子公司與他公司之合併而發行

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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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行新股全數用於被收購。

三、 發行新股全數用於收購他公司已發行之股份、營業或財產。

四、 因進行股份轉換而發行新股。

五、 因受讓分割而發行新股。

公司依前項發行之新股，得以現金或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為出資，且不受公司

法第二百七十二條規定之限制

第 十二 條 公司於進行併購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股東得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

持有之股份：

一、 公司股東對公司依前條規定修改章程記載股份轉讓或股票設質之限制，

於股東會集會前或集會中，以書面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記錄，

放棄表決權者。

二、 公司進行第十八條之合併時，存續公司或消滅公司之股東於決議合併之

股東會集會前或集會中，以書面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記錄，

放棄表決權者。但公司依第十八條第七項進行合併時，僅消滅公司股東

得表示異議。

三、 公司進行第十九條之簡易合併時，其子公司股東於決議合併之董事會依

第十九條第二項公告及通知所定期限內以書面向子公司表示異議者。

四、 公司進行第二十七條之收購時，公司股東於股東會集會前或集會中，以

書面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記錄，放棄表決權者。

五、 公司進行第二十九條之股份轉換時，進行轉換股份之公司股東及受讓股

份之既存公司股東於決議股份轉換之股東會集會前或集會中，以書面表

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記錄，放棄表決權者。但公司依第二十九

條第六項規定進行股份轉換時，僅轉換股份公司之股東得表示異議。

六、 公司進行第三十條股份轉換時，其子公司股東於決議股份轉換之董事會

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公告及通知所定期限內，以書面向子公司表示異

議者。

七、 公司進行第三十五條之分割時，被分割公司之股東或受讓營業或財產之

既存公司之股東於決議分割之股東會集會前或集會中，以書面表示異議，

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記錄，放棄表決權者。

八、 公司進行第三十七條之簡易分割時，其子公司股東，於決議分割之董事

會依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公告及通知所定期限內，以書面向子公司表

示異議者。

股東為前項之請求，應於股東會決議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提出，並列明請求收

買價格及交存股票之憑證。依本法規定以董事會為併購決議者，應於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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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第三十條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期限內以書面提出，並列明

請求收買價格及交存股票之憑證。

公司受理股東交存股票時，應委任依法得受託辦理股務業務之機構辦理。股東

交存股票時，應向公司委任股務業務之機構辦理。受委任機構接受股票交存時，

應開具該股票種類、數量之憑證予股東；股東以帳簿劃撥方式交存股票者，應

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相關規定辦理。

第一項股東之請求，於公司取銷同項所列之行為時，失其效力。

股東與公司間就收買價格達成協議者，公司應自股東會決議日起九十日內支付

價款。未達成協議者，公司應自決議日起九十日內，依其所認為之公平價格支

付價款予未達成協議之股東；公司未支付者，視為同意股東依第二項請求收買

之價格。

股東與公司間就收買價格自股東會決議日起六十日內未達成協議者，公司應於

此期間經過後三十日內，以全體未達成協議之股東為相對人，聲請法院為價格

之裁定。未達成協議之股東未列為相對人者，視為公司同意該股東第二項請求

收買價格。公司撤回聲請，或受駁回之裁定，亦同。但經相對人陳述意見或裁

定送達相對人後，公司為聲請之撤回者，應得相對人之同意。

公司聲請法院為價格之裁定時，應檢附會計師查核簽證公司財務報表及公平價

格評估說明書，並按相對人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由法院送達之。

法院為價格之裁定前，應使聲請人與相對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相對人有二人

以上時，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四條及第四百零一條第二項規

定。

對於前項裁定提起抗告，抗告法院於裁定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價格之裁定確定時，公司應自裁定確定之日起三十日內，支付裁定價格扣除已

支付價款之差額及自決議日起九十日翌日起算之法定利息。

非訟事件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

於本條裁定事件準用之。

聲請程序費用及檢查人之報酬，由公司負擔。

第 十五 條 公司進行合併時，消滅公司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於支付未留用或不同意留

用勞工之退休金後，得支付資遣費；所餘款項，應自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

委員會專戶全數移轉至合併後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

員會專戶。

公司進行收購財產或分割而移轉全部或一部營業者，讓與公司或被分割公司提

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於支付未留用或不同意留用勞工之退休金後，得支付資



Newsletter - Taiwan Tax Update

10 PwC Taiwan

遣費；所餘款項，應按隨同該營業或財產一併移轉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

工作年資勞工之比例，移轉至受讓公司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專戶。

讓與公司或被分割公司依前項規定比例移轉勞工退休準備金前，其提撥之勞工

退休準備金，應達到勞工法令相關規定申請暫停提撥之數額。但其具有適用勞

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工作年資之勞工，已全數隨同移轉至受讓公司，所餘款項，

應全數移轉至受讓公司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專戶。

第 十六 條 併購後存續公司、新設公司或受讓公司應於併購基準日三十日前，以書面載明

勞動條件通知新舊雇主商定留用之勞工。該受通知之勞工，應於受通知日起十

日內，以書面通知新雇主是否同意留用，屆期未為通知者，視為同意留用。

留用勞工於併購前在消滅公司、讓與公司或被分割公司之工作年資，併購後存

續公司、新設公司或受讓公司應予以承認。

第 十七 條 公司進行併購，未經留用或不同意留用之勞工，應由併購前之雇主終止勞動契

約，並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六條規定期間預告終止或支付預告期間工資，並依法

發給勞工退休金或資遣費。

前項所定不同意留用，包括經同意留用後，於併購基準日前因個人因素不願留

用之情形。

第 十 八 條 股東會對於公司合併或解散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

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股東會決議，屬上市（櫃）公司參與合併後消滅，且存續或新設公司為

非上市（櫃）公司者，應經該上市（櫃）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

東之同意行之。

前三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已發行特別股者，就公司合併事項，除本法規定無須經股東會決議或公司

章程明定無須經特別股股東會決議者外，應另經該公司特別股股東會決議行之。

有關特別股股東會之決議，準用前四項之規定。

公司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份，或該公司或其指派代表人當選為其他參加

合併公司之董事者，就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得行使表決

權。

存續公司為合併發行之新股，未超過存續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之百分

之二十，且交付消滅公司股東之現金或財產價值總額未超過存續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二者，得作成合併契約，經存續公司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行之。但與存續公司合併後消滅之公司，其資產有不足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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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負債之虞或存續公司有變更章程之必要者，仍應適用第一項至第四項有關股

東會決議之規定。

第 十九 條 公司合併其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發行股份之子公司或公司分別持有百分之

九十以上已發行股份之子公司間合併時，得作成合併契約，經各該公司董事會

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行之。

子公司董事會為前項決議後，應於十日內公告決議內容、合併契約應記載事項，

並通知子公司股東，得於限定期間內以書面提出異議，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

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並應同時將特別委員會或審計委

員會審議結果及獨立專家意見發送於股東。

前項期限，不得少於三十日。

公司合併其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準用前三項規定。

第 二十二 條 公司合併契約應以書面為之，並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參與合併之公司名稱、資本額及合併後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之名稱及資

本額。

二、 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因合併發行該公司股份或換發其他公司股份之總

數、種類及數量或換發現金或其他財產之數量。

三、 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因合併對於消滅公司股東配發該公司或其他公司

股份之總數、種類及數量或換發現金或其他財產與配發之方法、比例及

其他相關事項。

四、 依法買回存續公司股份作為配發消滅公司股東股份之相關事項。

五、 存續公司之章程變更事項或新設公司依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九條規定應

訂立之章程。

六、 上市（櫃）公司換股比例計算之依據及得變更之條件。

公司與外國公司合併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第一項合併契約之應記載事項，應於發送合併決議股東會之召集通知時，一併

發送於股東；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並應同時將特別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審議結果

及獨立專家意見發送於股東。

第 二十三 條 公司為合併之決議後，應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並指定三十日以上期

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異議。

公司不為前項之通知及公告，或對於在其指定期間內對提出異議之債權人不為

清償、不提供相當之擔保、不成立專以清償債務為目的之信託或未經公司證明

無礙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不得以其合併對抗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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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規定，於依第十八條第七項規定之合併，以適用於消滅公司債權人為限；

其通知及公告，以消滅公司之股東會決議日為起算日。

第一項規定，於依第十九條規定之簡易合併，以適用於子公司債權人為限；其

通知及公告，以子公司董事會決議日為起算日。

第 二十四 條 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之公司概括承受；消

滅公司繼續中之訴訟、非訟、仲裁及其他程序，由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承受消

滅公司之當事人地位。

第 二十五 條 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取得消滅公司之財產，其權利義務事項之移轉，自合併基

準日起生效。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其權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應經登記者，

非經登記，不得處分。

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為辦理前項財產權利之變更或合併登記，得檢附下列文件

逕向相關登記機關辦理批次登記，不受土地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動產擔保交

易法第七條及其他法律規定有關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共同辦理

之限制：

一、 公司合併登記之證明。

二、 消滅公司原登記之財產清冊及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辦理變更登記之財

產清冊。

三、 其他各登記機關規定之文件。

前項登記，除其他法規另有更長期間之規定外，應於合併基準日起六個月內為

之，不適用土地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前段有關一個月內辦理土地權利變更登記

之限制。

第 二十七 條 公司經股東會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

權過半數之同意，概括承受或概括讓與，或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或第三款讓與或受讓營業或財產者，其債權讓與之通知，得以公告方式代

之，承擔債務時，免經債權人之承認，不適用民法第二百九十七條及第三百零

一條規定。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股東會決議，屬上市（櫃）公司概括讓與，或讓與營業或財產而致終止

上市（櫃），且受讓公司非上市（櫃）公司者，應經該上市（櫃）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同意行之。

前三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公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受讓公司取得讓與公司之財產，其權利義務事項之移轉及變更登記，準用第二

十五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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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與外國公司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讓與或受讓

營業或財產，或以概括承受或概括讓與方式為收購者，準用前五項及第二十一

條規定。

第十八條第六項規定，於本條之收購程序準用之。

公司為第一項之決議後，應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決議內容，並指定三

十日以上之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異議。

公司不為前項之通知及公告，或對於在其指定期間內對提出異議之債權人不為

清償、不提供相當之擔保、不成立專以清償債務為目的之信託或未經公司證明

無礙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不得以其收購對抗債權人。

為併購目的而取得任一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以下之股份者，

得以不公開方式先行單獨或與他人共同為之。

前項所稱單獨為之，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 以自己名義取得者。

二、 以符合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定要件之他人名義取得者。

三、 以符合國際會計準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所稱之特殊目的個體名義取

得者。

第十項所稱與他人共同為之，係指基於同一併購目的，數人間以契約、協議或

其他方式之合意，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者。

依第十項規定取得上市（櫃）公司股份者，其股票之轉讓，得於有價證券集中

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以盤中或盤後方式為之。

為併購目的，依本法規定取得任一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

之股份者，應於取得後十日內，向證券主管機關申報其併購目的及證券主管機

關所規定應行申報之事項；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應隨時補正之。

違反前項規定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者，其超過部分無表決

權。

第 二十八 條 公司之子公司收購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經

公司董事會決議行之，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至第四項應經讓與

公司與受讓公司股東會決議之規定及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條至第一百八十八

條之規定：

一、 該子公司為公司百分之百持有。

二、 子公司以受讓之營業或財產作價發行新股予該公司。

三、 該公司與子公司已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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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予其百分之百持股在中華民國境外設

立之子公司者，或外國公司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予其百分之百持股在中

華民國境內設立之子公司者，準用前項及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受讓公司取得讓與公司之財產，其權利義務事項之移轉及變更登記，準用第二

十五條規定。

屬上市（櫃）公司讓與營業或財產而致終止上市（櫃）者，應經該上市（櫃）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同意行之，不適用第一項及第二項有

關讓與公司董事會決議之規定。

第十八條第六項規定，於本條之收購程序準用之。

第 二十九 條 公司經股東會決議，得以股份轉換之方式，被他既存或新設公司收購為其百分

之百持股之子公司，並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 公司股東會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出席，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預定之受讓股份之公司為既存公

司者，亦同。

二、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後段、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一百九十七

條第一項後段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二及第二十六條規定，於股份

轉換不適用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第一款定額者，得以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

之。

前二項股東會決議，屬上市（櫃）公司被他既存或新設之非上市（櫃）公司收

購為其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而致終止上市（櫃）者，應經該上市（櫃）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同意行之。

前三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公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預定受讓股份之公司為新設公司者，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轉換公司之股東會，視

為受讓公司之發起人會議，得同時選舉新設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不適用公司

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百二十九條至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一百四十一條、第

一百五十五條及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受讓股份之既存公司支付對價發行之新股總數，未超過該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百分之二十，且支付之現金或其他財產價值總額未超過該公司淨值百

分之二者，得作成轉換契約，經受讓股份之既存公司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行之。但轉換股份之公司有資產不足抵償負債

之虞或受讓股份之既存公司有變更章程之必要者，仍應適用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項有關受讓股份之既存公司股東會決議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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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第六項規定，於本條之股份轉換程序準用之。

第 三十 條 公司以股份轉換收購其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發行股份之子公司時，得作成轉

換契約，經各該公司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

行之。

子公司董事會為前項決議後，應於十日內公告決議內容、轉換契約應記載事項，

並通知子公司股東，得於限定期間內以書面提出異議，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

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並應同時將特別委員會或審計

委員會審議結果及獨立專家意見發送於股東。

前項期限，不得少於三十日

第十八條第六項規定，於本條之股份轉換程序準用之。

第 三十一 條 公司與他公司依前二條規定辦理股份轉換時，預定受讓全部已發行股份之公司

為既存公司者，該公司與既存公司之董事會應作成轉換契約；預定受讓全部已

發行股份之公司為新設公司者，該公司之董事會應作成轉換決議；並均應提出

於股東會。但依前二條規定免經股東會決議者，不在此限。

前項轉換契約或轉換決議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既存公司章程需變更事項或新設公司章程。

二、 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支付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之總數、種類、數量及

其他有關事項。

三、 公司股東轉讓予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之股份總數、種類、數量及其他有

關事項。

四、 對公司股東配發之股份不滿一股應支付現金者，其有關規定。

五、 轉換契約應記載公司原任董事及監察人於股份轉換時任期未屆滿者是

否繼續其任期至屆滿有關事項；轉換決議應記載新設公司之董事及監察

人名冊。

六、 與他公司共同為股份轉換新設公司者，轉換決議應記載其共同轉換股份

有關事項。

公司與外國公司進行股份轉換時，準用前二項、前二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

公司與他公司進行股份轉換者，其未分配盈餘於轉換後，列為他公司之資本公

積。

公司與他公司進行股份轉換者，而於該公司轉換前已發行特別股，該特別股股

東之權利義務於轉換後，由他公司承受，他公司於轉換年度，得依董事會編造

之表冊，經監察人查核後分派股息，不適用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八條至第二百三

十一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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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與他公司進行股份轉換而新設公司者，該新設公司就轉換股份之資本額度

內，得不適用職工福利金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第二項轉換契約或轉換決議之應記載事項，應於發送股份轉換決議股東會之召

集通知時，一併發送各股東；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並應同時將特別委員會或審計

委員會審議結果及獨立專家意見發送於股東。

第 三十二 條 股份轉換之公司取得預定受讓股份公司之股份時，不受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

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之限制。

前項規定，轉換股份之公司所取得之股份，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行使

股東權利：

一、 盈餘分派請求權。

二、 賸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三、 法定盈餘公積或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及新股。

第 三十三 條 公司為股份轉換之決議後，應於股份轉換基準日三十日前，將下列事項公告並

分別通知各股東及記載於股東名簿上之質權人：

一、 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之要旨。

二、 股份轉換基準日發生股權移轉之效力。

三、 股東應於股份轉換基準日一日前將其持有之股票提出於公司；未提出者，

其原持有之股票失其效力。

第 三十四 條 上市（櫃）公司與他既存或新設公司依第二十九條進行股份轉換者，其已上市

（櫃）之股份於完成股份轉換及上市（櫃）之相關程序後終止上市（櫃），並

由符合上市（櫃）相關規定之他公司上市（櫃）。

第 三十五 條 公司進行分割時，董事會應就分割有關事項，作成分割計畫，提出於股東會。

股東會對於公司分割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出

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股東會決議，屬上市（櫃）公司進行分割而致終止上市（櫃），且分割

後受讓營業之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非上市（櫃）公司者，應經該上市（櫃）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同意行之。

前三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為分割之決議後，應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並指定三十日以上之

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異議。公司不為通知及公告，或對於在指定

期間內提出異議之債權人不為清償、提供相當之擔保、未成立專以清償債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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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之信託或未經公司證明無礙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不得以其分割對抗債權

人。

分割後受讓營業之既存或新設公司，除被分割業務所生之債務與分割前公司之

債務為可分者外，應就分割前公司所負債務，於其受讓營業之出資範圍，與分

割前之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但債權人之債權請求權，自分割基準日起二年內

不行使而消滅。

他公司為新設公司者，被分割公司之股東會視為他公司之發起人會議，得同時

訂立章程，並選舉新設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

第一百二十九條至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一百四十一條至第一百五十五條及第一

百六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公司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於公司因分割而消滅時準用之。

上市（櫃）公司進行分割後，該分割後受讓營業或財產之既存或新設公司，符

合公司分割及上市（櫃）相關規定者，於其完成公司分割及上市（櫃）之相關

程序後，得繼續上市（櫃）或開始上市（櫃）；原已上市（櫃）之公司被分割

後，得繼續上市（櫃）。

股份有限公司分割者，其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均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分割後受讓營業之既存或新設公司取得被分割公司之財產，其權利義務事項之

移轉及變更登記，準用第二十五條規定。

第十八條第六項規定，於分割程序準用之。

第 三十六 條 被分割公司讓與既存或新設公司之營業價值，未超過被分割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二，且由被分割公司取得全部對價者，得作成分割計畫，經被分割公司董事會

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行之。但被分割公司有變更

章程之必要者，仍應適用前條第一項至第五項有關被分割公司股東會決議之規

定。

分割而受讓營業之既存公司，為分割發行之新股，未超過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

總數之百分之二十，且支付被分割公司之現金或其他財產價值總額未超過既存

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者，得作成分割計畫，經既存公司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行之。但既存公司所受讓被分割公司之營業，

其資產有不足抵償負債之虞或既存公司有變更章程之必要者，仍應適用前條第

一項至第五項有關既存公司股東會決議之規定。

依第一項規定經被分割公司董事會決議分割，且被分割公司為新設公司之唯一

股東者，被分割公司之董事會視為他公司之發起人會議，得同時訂立章程，並

選舉新設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百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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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至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一百四十一條至第一百五十五條及第一百六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

第 三十七 條 公司與其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發行股份之子公司進行分割，以母公司為受讓

營業之既存公司，以子公司為被分割公司並取得全部對價者，其分割計畫得經

各該公司之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行

之。

公司依第三十五條第六項規定向前項分割子公司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其

通知及公告，以子公司董事會決議日為起算日。

子公司董事會為第一項決議後，應於十日內公告決議內容、分割計畫應記載事

項，並通知子公司股東，得於限定期間內以書面提出異議，請求公司按當時公

平價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並應同時將特別委員會或

審計委員會審議結果及獨立專家意見發送於股東。

前項期限，不得少於三十日。

第 三十八 條 前三條之分割計畫，應以書面為之，並記載下列事項：

一、 承受營業之既存公司章程需變更事項或新設公司章程。

二、 被分割公司讓與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之營業價值、資產、負債、換股比

例及計算依據。

三、 承受營業之既存公司發行新股或新設公司給付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之

總數、種類、數量及其計算依據。

四、 被分割公司或其股東或二者所取得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之配發比例及

其他相關事項。

五、 對被分割公司或其股東配發之股份不滿一股應支付現金者，其有關規

定。

六、 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承受被分割公司權利義務及其相關事項。

七、 被分割公司之資本減少時，其資本減少有關事項。

八、 被分割公司之股份銷除所應辦理事項。

九、 與他公司共同為公司分割者，分割決議應記載其共同為公司分割有關事

項。

前項分割計畫之應記載事項，應於發送分割承認決議股東會之召集通知時，一

併發送於股東；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並應同時將特別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審議結

果及獨立專家意見發送於股東。

公司與外國公司進行公司分割時，準用前三條、本條第一項至第二項及第二十

一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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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九 條 公司進行分割或依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規定收購財產或股份，而以有表決權

之股份作為支付被併購公司之對價，並達全部對價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或進行

合併者，適用下列規定：

一、 所書立之各項契據憑證，免徵印花稅。

二、 取得不動產所有權者，免徵契稅。

三、 其移轉之有價證券，免徵證券交易稅。

四、 其移轉貨物或勞務，非屬營業稅之課徵範圍。

五、 公司所有之土地，經申報審核確定其土地移轉現值後，即予辦理土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其依法由原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土地增值稅，准予記存

於併購後取得土地之公司名下；該項土地再移轉時，其記存之土地增值

稅，就該土地處分所得價款中，優先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受償。

依前項第五款規定記存土地增值稅後，被收購公司或被分割公司於該土地完成

移轉登記日起三年內，轉讓該對價取得之股份致持有股份低於原取得對價之百

分之六十五時，被收購公司或被分割公司應補繳記存之土地增值稅；該補繳稅

款未繳清者，應由收購公司、分割後既存或新設公司負責代繳。

第 四十 條 公司進行併購而產生之商譽，得於十五年內平均攤銷。

第 四十一 條 公司進行併購而產生之費用，得於十年內平均攤銷。

第 四十二 條 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或依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規定收購，合併後存續或新

設公司、分割後既存或新設公司、收購公司得分別繼續承受合併消滅公司、被

分割公司或被收購公司於併購前就併購之財產或營業部分依相關法律規定已

享有而尚未屆滿或尚未抵減之租稅獎勵。但適用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獎勵者，

應繼續生產合併消滅公司、被分割公司或被收購公司於併購前受獎勵之產品或

提供受獎勵之勞務，且以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之公司、分割後新設或既存公司、

收購公司中，屬消滅公司、被分割公司或被收購公司原受獎勵且獨立生產之產

品或提供之勞務部分計算之所得額為限；適用投資抵減獎勵者，以合併後存續

或新設公司、分割後新設或既存公司、收購公司中，屬合併消滅公司、被分割

公司或被收購公司部分計算之應納稅額為限。

依前項規定得由公司繼續承受之租稅優惠，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之獎勵條件及

標準者，公司於繼受後仍應符合同一獎勵條件及標準。

為加速產業結構調整，鼓勵有盈餘之公司併購虧損之公司，償還併購時隨同移

轉積欠銀行之債務，行政院得訂定辦法在一定期間內，就併購之財產或營業部

分產生之所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虧損公司互為合併者，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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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及第四項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一定期間，適用條件及辦法，由行政院

定之。

第 四十三 條 公司合併，其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會計帳冊簿據完備，均使用所得稅法第七

十七條所稱之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且如期辦理申報並繳納所得稅

額者，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得將各該參

與合併之公司於合併前，依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得扣除各期虧損，按各該

公司股東因合併而持有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股權之比例計算之金額，自虧損

發生年度起十年內從當年度純益額中扣除。

公司與外國公司合併者，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之公司或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

設立之分公司，得依前項規定扣除各參與合併之公司或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

內設立之分公司合併前尚未扣除之虧損額。

公司分割時，既存或新設公司，得依第一項規定，將各參與分割公司分割前尚

未扣除之虧損，按股權分割比例計算之金額，自其純益額中扣除。既存公司於

計算可扣除之虧損時，應再按各參與分割公司之股東分割後持有既存公司之股

權之比例計算之。

第 四十四 條 公司讓與全部或主要之營業或財產予他公司，取得有表決權之股份達全部交易

對價百分之八十以上，並將取得之股份全數轉予股東者，其因讓與營業或財產

而產生之所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其因而產生之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

減除。

前項所稱主要之營業，指讓與營業之最近三年收入達各該年度全部營業收入之

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所稱主要之財產，指讓與財產達移轉時全部財產之百分之

五十以上者。

公司分割取得有表決權之股份達全部交易對價百分之八十以上，並將取得之股

份全數轉予股東者，其因而產生之所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其因而產生之

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

第 四十五 條 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或依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規定收購，而持有其子公司股

份或出資額達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百分之九十者，得自其持有期間在一

個課稅年度內滿十二個月之年度起，選擇以該公司為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

相關規定合併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及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

事業所得稅申報；其他有關稅務事項，應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分別辦理。

依前項規定選擇合併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者，其合於規定之各本國子公司，應

全部納入合併申報；其選擇合併申報，無須事先申請核准，一經選擇，除因正

當理由，於會計年度終了前二個月內，報經賦稅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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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規定經核准變更採分別申報者，自變更之年度起連續五年，不得再選擇

合併申報；其子公司因股權變動不符第一項規定而個別辦理申報者，自該子公

司個別申報之年度起連續五年，不得再依前項規定納入合併申報。

依第一項規定合併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者，其合併結算申報課稅所得額及應納

稅額之計算、合併申報未分配盈餘及應加徵稅額之計算、營業虧損之扣除、投

資抵減獎勵之適用、國外稅額之扣抵、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處理、暫繳申報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賦稅主管機關定之。

第 四十六 條 公司與外國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或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一條第

三項規定收購財產或股份者，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五條之規定，於該公司適用

之；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三條之規定，於該外國公司亦適用之。

第 四十七 條 公司與其子公司相互間、公司或其子公司與國內、外其他個人、營利事業或教

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相互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稽徵機關為正確

計算相關納稅義務人之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得報經賦稅主管機關核准，按交易

常規或依查得資料予以調整：

一、 有關收入、成本、費用及損益之攤計，有以不合交易常規之安排，規避

或減少納稅義務者。

二、 有藉由股權之收購、財產之轉移或其他虛偽之安排，不當為他人或自己

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

公司或其子公司經稽徵機關依前項規定調整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者，當年度不

得適用第四十五條合併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

第 四十八 條 公司以營業或財產認購或交換他公司股票時，如所得股票之價值低於營業或財

產帳面價值時，其交易損失，得於十五年內認列。但依第四十四條規定損失不

得自所得額中減除者，不得認列。

第 四十九 條 公司因合併、收購或分割而逾越銀行法令有關關係人或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

同一關係企業授信額度規定者，金融機構得依原授信契約至所訂授信期間屆滿

為止。

第 五十 條 公司因收購、分割以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讓與而取得既存公司之股份時，金融機

構在不損及債權確保原則下，得將取得之股份替代原營業或財產之擔保。

第 五十一 條 公司進行重整時，得將併購之規劃，訂明於重整計畫中。

公司以併購之方式進行重整時應提供相關書面文件，為重整計畫之一部分，其

程序不適用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第三十五條至第三

十七條有關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之規定。

第五 十二 條 公司於重整中進行併購者，其股東無股份收買請求權，不適用第十二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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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十三 條 公司適用第三章有關租稅之規定，應依賦稅主管機關之規定檢附相關書件；未

檢附或書件不齊者，稅捐稽徵機關應通知限期補送齊全；屆期無正常理由而未

補齊者，不予適用。

第 五十四 條 本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